
准备攻略绝不偷懒
旅游之前一定要认真准备旅游攻略，尽可能掌握更丰富的信息，尽力弥

补与旅行社之间的信息鸿沟。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询问有相关经验的亲

友，了解目的地的自然环境、风俗禁忌等，特别要留意所去国家或地区的安

全形势、出入境要求等事项。游客要根据自身条件，确定行程中需要特别关

注的问题，以便签订合同时更有针对性。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游客可以就这些问题详

细询问旅行社，并对聊天过程进行录音，保存好相应证据。

审查合同绝不马虎
旅游合同内容比较繁杂，游客一定要耐心审查，不要草率签字，除了审查

主合同文本，还要审查补充协议、附件、行程单、说明等文件。除了知道旅行

时间和费用以外，一定要留意服务标准，意外情况应对措施、纠纷解决、管辖

约定等细节。如果合同中有歧义，不明确的事项，或者游客觉得需要特别约

定的事项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给予解释说明，必要时通过补充条款进行特别约定。如果

旅行社解释不清或者拒不签订补充协议，也不要着急，可以保留好录音等相关证据，以备

将来维权。如果发现合同中有违背“自愿”“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加重甚至排除游客

主要权利，减轻甚至免除旅行社主要义务的情形，可以要求旅行社修改合同，如果对方拒

不修改，同样记得保留好录音等证据，以备将来维权。

依法维权绝不胆怯
旅游目的地往往远离游客平时的生活区域，游客面临着“人生地不熟”的

情况，在当地维权面临诸多不便，旅行社却恰恰相反。这就导致了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处于一种“船到江心，任人宰割”的困境。等回到出发地以后，很多

游客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选择忍气吞声。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一些

旅行社设计了四大套路，为游客维权设计了种种难题，但法律永远都会保护每一个人的

合法权利。面对不法侵害，旅游者应该保留好合同文本以及双方交流的录音录像等证

据，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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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旅行社常见四大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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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民警祝您平安

9月3日凌晨4时50分，三间房派出所7901巡逻

车组巡逻至辖区玲珑山小区西侧，发现小区有浓烟冒

出。担负巡逻任务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果断处置，第一时间协调物业共同

查找发烟源，拨打119，组织力量将火情有效控制。

在消防力量、物业共同配合下，现场查明，系中通快递公司快递点因电

动车电瓶充电引发火情，现场系快递点存放快递物料的库房，过火面积约1

平方米，无人员受伤。民警及时发现、高效处置、减少损失，获得了群众赞誉。

后三间房派出所将过失引起火灾的嫌疑人郭某（男，33岁，山西

省人）带至办案中心审查，现该人已被朝阳分局行政拘留。

三间房派出所电话：010-65420110

电瓶充电起火险酿大祸

叮！您有一份“旅行社攻略”请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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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1
“瞒天过海”霸王条款泛滥
游客在报名参加旅游团时，旅行社往

往都会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制式合同，

要求旅游者直接在上面签字。有些旅行

社利用事先无需与游客沟通的便利，在合

同中大量设置免除旅行社责任，加重游客

责任的条款。而且这些条款多是用不起

眼的小字，游客在阅读时往往不会注意

到。即使游客注意到了，也被旅行社各种

解释含混过去。

王先生和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如

图所示，双方的住所地都在北京市顺义区。

但在合同的第十二条却变成了下面

这样：

请大家注意，这次某旅行社后面没

有了“北京”二字。后来双方发生纠纷，

王先生向北京顺义法院起诉，旅行社却

向法院提起了管辖异议，称双方在合同

中对本案的管辖做出了约定，由旅行社

注册地法院管辖，而非某旅行社（北京）

注册地的法院管辖。旅行社的注册地在

南京，因此顺义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

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虽然在合

同中约定了由旅行社住所地的法院管

辖，但合同中并未注明旅行社的注册地

址，却在宣传册中注明服务中心地址位

于北京市顺义区。在签订合同的过程

中，旅行社也没有以合理方式提醒王先

生注意管辖条款中的公司名称有了变

化，排除了王先生对管辖法院协商选择

的权利，应当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法

院最终驳回了旅行社的管辖权异议。

套路2
“反客为主”限制退费

旅行团都是在发团之前一两个月甚

至更长的时间就开始招揽游客，在这个

过程中难免有一些游客会因为种种原因

改变或者取消行程。当游客要求退还团

费时，旅行社往往会以“已经为游客购买

了无法退款的机票”等理由来推诿搪塞，

甚至有旅行社会将游客退团说成是违

约，不仅不退还团费，还要求游客支付违

约金。

小张一家三口报旅行团外出旅游，可

抵达目的地的第二天孩子就因为水土不

服突发肠胃炎，全家陪孩子看病耽误了整

个行程，小张向旅行社申请退还费用。旅

行社却称已经为小张一家预付了后面的

全部费用，拒不退款。法院经审理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

定：“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

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

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

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游客有客观原

因可以退团，但需要承担旅游经营者已

支付的合理费用，差额的团费旅游经营

者应予退还。法院据此判决旅行社退还

小张剩余团费。

套路3
“置身事外”对自费项目不管不顾

绝大多数旅行团都会安排一些自费

项目，其中有些自费项目具有较高的风险

性，比如蹦极、跳伞等等。在游客参加前，

旅行社领队的导游经常会极力向游客推

销这些项目，可一旦游客参与这些活动时

受伤，旅行社就会推脱这些属于自费项

目，是游客自愿参加的，与旅行社无关。

李先生报团参加了海岛游，在旅行社

导游的推荐下参加了当地自费的飞鱼艇

项目。飞鱼艇刚起飞，李先生就被飞鱼艇

倒扣水下，造成身体十级伤残。李先生要

求旅行社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

偿。旅行社认为自己与李先生签订旅游

合同时，已经告知了游客选择自费项目中

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事故发生后也对李

先生进行了积极救助，因此不应当承担责

任。法院经审理认为，旅行社虽然在签订

合同时告知了李先生注意自费项目的风

险，但导游并没有就飞鱼艇项目的风险对

李先生进行实际有效的提示，反而积极向

李先生推荐该项目，因而对李先生受到的

伤害结果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李先

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慎重选

择旅游活动，也应该承担责任。法院最终

判决旅行社承担30%的责任。

套路4
“秘而不宣”未充分告知旅行风险

旅行社在推销旅游线路的时候往往

会把优美的景色、诱人的美食、整洁的住

宿描述得天花乱坠，而对于行程中的风险

却避而不谈。可实际上，很多旅游目的地

的自然环境与游客平时生活的区域有较

大差异。比如原始丛林、冰天雪地、高原

高寒等特殊环境，需要游客提前准备相应

的药物和衣服。而很多旅行社都不会提

醒游客提前进行相应的准备。

小王和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中约

定，旅行社为小王投保人身意外险，如果

小王在旅游过程中受伤，由保险公司对小

王进行理赔。理赔款不足以弥补小王的

实际损失时，不足部分由小王自行承担，

旅行社不承担任何保险公司赔偿金以外

的费用。在自由活动时间，导游向小王推

荐了当地著名的山峰，并提示小王小心

点，但却未告知小王有哪些注意事项，亦

未陪同小王前往。看不懂景点路标的小

王在登山过程中走错了路，摔伤了胳膊。

旅行社认为，自己已经为小王投保了人身

意外险，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旅行社不承

担任何保险公司赔偿金以外的费用。而

且意外发生后，旅行社导游立即帮助小王

在当地就医并积极联系保险公司帮助小

王协调理赔事宜，已经尽到了积极救助的

义务，因此不应该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

认为，旅行社为游客购买保险，把风险转

移给保险公司，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这

并不能免除因旅行社未尽到告知等相关

义务而致游客受伤的责任。该条款却直

接免除了旅行社的赔偿责任，由小王承担

全部责任，属于一种免责条款。在合同的

履行过程中，导游也未提醒小王注意免责

条款，未尽到告知义务，故该条款无效。

至于旅行社积极救助小王是旅行社本来

就应该承担的义务，而非旅行社的免责事

由。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

同赔偿小王医药费、误工费等损失，不足

部分由旅行社和小王按照责任比例分担。


